
檢    舉    書 
 

受文者：監察院 

檢舉人：黃昆輝  

主  旨：中央選舉委員會處理黃昆輝等 10 萬 9 千 904 位公民所提「你

是否同意政府與中國簽訂『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』（簡稱

『兩岸經濟協議』或 ECFA）？」全國性公民投票案，怠忽

職守，違反公民投票法及中華民國憲法，嚴重危害台灣人民

之公民投票權與複決權，應請  大院迅予糾彈違法失職官

員，並糾正其不法決策，以肅官箴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政府於年來強力推動和中國簽署 ECFA，引發台灣產業界及勞工

界等極大之關注，然政府對 ECFA 花費大筆公帑宣導，卻對 ECFA
之內容為何？對產業之影響為何？利弊得失，未能清楚讓社會大

眾了解，導致人民疑慮高漲，不僅可能受害的產業憂心忡忡，人

民與政府之對立日增。為化解 ECFA 造成台灣社會之對立氣氛及

人民之疑慮，本人乃發起 ECFA 公民投票之提案，獲得 10 萬 9
千多位有公民權之公民連署，於 4 月 23 日依公民投票法向主管

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公民投票案。此乃人民依憲法所賦予之

複決權，並依公民投票法之程序所為，不僅是人民基本人權，亦

為依法之作為。 

二、本人於 4 月 23 日檢具 10 萬 9 千 904 份提案人連署書，送達中央

選舉委員會。之後，本案之發展過程詳述如下： 

1.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5 月 5 日來函對本人及 10 萬多位公民所提

之公投票表示：「本會於 99 年 4 月 23 日收件審查，並提經本會

5 月 4 日第 402 次委員會議審議，未有公民投票法第 14 條第 1
項各款規定之情事。」，因此依公民投票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，

送請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認定（附件 1）。 

2.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6 月 8 日再次來函，表示本人所提之公投

提案，業經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第 13 次委員會議決議：

「認定不合於規定」，予以駁回（附件 2）。中央選舉委員會此函

之依據為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6 月 4 日致行政院之函，其



駁回本案之理由，根據該函為「依公民投票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

4 款之規定，應予駁回。」（附件 3）。 

三、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駁回本人提案之理由，已明顯侵犯中

央選舉委員會之職權。依公民投票法第 14 條「主管機關於收到

公民投票提案，經審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於 15 日內予以駁

回。」公民投票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，而，中央選舉委員會係

依公民投票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，及行政院 93 年 4 月 16 日

院台內字第 0930083141-Ａ號公告，委任中央選舉委員會。因此，

中央選舉委員會係由行政院委任審查本人之提案，並依公民投票

法第 14 條之規定，「審查無前項（第 14 條第 1 項）各款情事者，

主管機關應將提案送請各該審議委員會認定」。 

    中央選舉委員會既已依職權回函本人表示，本人之提案「未有公

民投票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之情事」，又接受行政院公民投

票審議委員會駁回之理由「依公民投票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款

之規定」，駁回本人提案，自相矛盾。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公

然侵犯中央選舉委員會之職權，中央選舉委員會卻默不作聲，公

然怠忽職守，未能捍衛職權，已明顯違法、失職，並造成人民權

益嚴重受損。監察院職司風憲，對於違法失職官員應予糾彈，並 
應糾正機關之違法行為，以捍衛國民權益！為此特書請 

    大院發揮監察權，迅予議處相關官員，以肅官箴，俾維護憲政秩

序。 
 

檢舉人：黃昆輝 

代表人：劉一德 

電  話：02-23940230＊112 

地  址：100 台北市紹興北街 3 號 7 樓 


